
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畢業才藝發表會實施計畫 

114.02.18 修 

一、實施目的 

尊重及肯定學生的個別化發展和多元化學習的能力，並營造多元化才藝展現的空間。 

 

二、實施方式 

（一）表演項目以多元化為原則，舉凡樂器演奏、歌唱、舞蹈、特殊才藝(如安全性扯

鈴、毽子、花式跳繩或武術表演)表演均可，但具危險性表演除外。 

（二）除全班參與之團體性節目，其他表演節目採公開徵選方式進行，並由該領域專才

老師組成之評選小組進行節目徵選。 

（三）若遇甄選成績同分，將以不同才藝、參與人數多優先錄取，以期達到多元化的活

動目標。 

 

三、實施日期：114 年 6 月 11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08：45~10：30 

 

四、演出地點：本校活動中心四樓 

 

五、公開徵選辦法 

（一）徵選對象：本校六年級應屆畢業生 

（二）分團體組（2 人以上）、個人組二類，表演項目不拘，每組表演時間約 3 分鐘。 

（三）報名日期：114 年 3 月 10 日起至 4 月 2 日止（報名表如附件一） 

（四）甄選日期：114 年 4 月 22 日(星期二)上午 8：45-10：30 

（五）報名方式：於 114 年 4 月 2 日 16：00 前將報名表繳至教務處教學組。 

 

六、評分標準： 

（一）音樂類 

1. 無伴奏樂器獨奏：技巧 80%、儀態 20% 

2. 有伴奏樂器獨奏：技巧 70%、儀態 20%、伴奏 10% 

（二）舞蹈類：主題表現 50%（含音樂、團隊精神），藝術表現 50%（含編舞、創意、

舞技） 

（三）其他類：技巧 70%、儀態 20%、創意 10% 

 

七、參賽選手之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等歸屬主辦單位所有，選手參賽即表示同意此項

規定。 

 

八、相關經費：預估經費由學生活動費項下支應。  

 

九、本計畫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 


